
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负责任营销政策 

 

第一章 总则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爱尔眼科医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爱

尔眼科”）及其控股子公司/单位（以下简称“本集团”）的营销行为，确保

与利益相关方沟通、推广和营销本集团产品及服务时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

求及商业道德，并展现本集团的社会责任价值观，特制订本政策。 

第二条 本政策适用于爱尔眼科医院集团及其子公司、爱尔品牌机构的

全职员工、兼职员工、临时员工。 

 

第二章 负责任营销原则 

第三条 负责任营销应遵循以下原则： 

（一）遵守行业法律法规原则。开展的任何形式的营销活动，包括其营

销内容和营销方式，均须遵守业务运营所在地适用的法律要求和行为准则。 

（二）遵循公司价值观原则。秉持“关爱患者、尊重员工、回报社会”

的品牌价值观，携手成员企业、合作伙伴，推动企业持续高质量发展，为患

者、国家、社会持续创造高价值。 

 

第三章 准确披露产品及服务信息 

第四条 应按照各运营所在地适用的法律法规以及行业标准和指南的要

求准确披露产品及服务信息，包括: 

(一)开展合法诚实、准确、且基于科学事实的沟通，严禁营销活动中包

含夸大、欺骗及虚假的内容。 

(二)所有广告和营销活动均经过内部审查以确保准确性及合规性。 

(三)不得虚报产品、服务或价格；不得就产品、服务、表现或业绩记录

做出虚假或误导性陈述。 

(四)本集团建立负责任营销审核和监督机制，对各级、各层面的营销团



队人员进行资质审核与尽职调查，所有营销活动的材料在营销活动之前需经

过公司授权管理人员的审核与批准。 

 

第四章  隐私保护 

第五条 充分尊重和保护客户或消费者的隐私和数据，在未经客户知情和同

意的情况下，不得披露客户的隐私。 

 

第五章 环境保护与社会责任 

第六条 积极促进环境保护和履行企业社会责任，主动将环境、社会及可持

续发展理念融入各业务环节中，尽最大努力为消费者提供有利于社会和环境的产

品和服务，包括但不限于: 

(一)减少包装材料的浪费，并在适当的情况下提供回收和处理服务。 

(二)优先选择有助于可持续发展的物资。 

(三)以实惠的价格提供寿命更长的优质产品。 

 

第六章 员工培训 

第七条 本集团每年开展面向全体员工的针对负责任营销的相关培训，以便

员工知晓、掌握并遵守相关原则和规定。此外，针对市场从业人员，本集团也应

定期组织与业务相关的负责任营销培训。 

本集团员工有义务参加这些培训，了解、掌握并遵守本政策的各项规定。培

训结束后，应确保相关培训记录妥善存档，包括但不限于培训内容、培训日程、

培训签到表或参加培训人员名单等。 

 

第七章 监督 

第九条 爱尔眼科管理层负责组织并领导本政策在本集团内部的日常运行，

确保本政策实施的有效性。爱尔眼科董事会对本集团负责任营销政策的执行情况

进行监督。 

本集团建立负责任营销审核和监督机制，每年定期对所有营销及销售业务进



行系统性审核，确保产品与服务相关销售及营销实践的合法合规。 

 

第八章 附则 

第十条 本政策未尽事宜，或者与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相悖的，按有关

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本政策由爱尔眼科集团制订、修订并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 


